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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继承权扩张路径
诸宁琦  莫云清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随着数字时代的纵深发展，承载情感记忆与人格痕迹的数字遗产（如社交账户、聊天记录、数字影像等）

日益成为继承领域的现实挑战，而我国现行法律对其情感价值的继承缺乏明确规制。以《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财产中心主义”遗产界定与第一百二十七条虚拟财产引致规范的适用困境为切入点，梳理

了司法实践中数字遗产继承的裁判分歧，揭示了数字遗产的人格属性与异质性对传统继承制度的根本挑战。在

明确数字遗产情感价值作为“数字人格”延伸的人格权法理基础后，从解释论视角构建了三重继承路径：以死

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夯实法理依据，对“财产”概念进行目的性扩张以涵摄情感价值载体，建立类型化继承规

则并引入专业数字遗产管理人制度。研究旨在破解数字遗产情感价值继承的法律障碍，平衡逝者尊严、生者情

感需求与第三方隐私保护，为数字时代继承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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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纵深发展，个体社会活动日益与

数字空间深度融合。人们对内心世界与自我意识的日益

重视，促使对虚拟财产的关注不再局限于虚拟货币、银

行存款等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形态，而是逐渐延伸至那

些承载情感与记忆的内容，如聊天记录、数字影像、社

交账户信息，以及各类数字资产等。这些在虚拟世界中

留下的丰富数据痕迹，正被越来越多人视为个人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实体财产一样，需要被纳入遗产规划

的范畴之中。从2004年美国“雅虎邮箱继承案”［1］中

服务商协议与继承权的冲突，到2012年德国“Facebook

账户及电子记录继承案”中通信秘密是否可以继承的争

议，再到近期“已逝女星社交账户因手机号回收被‘继

承’”事件，可见数字遗产的继承已从一个边缘问题演

变为全球范围内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将遗产界定为“自然人死

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并结合《民法典》第

一百二十七条对虚拟财产的引致性规定，共同构成了我

国现行法律处理数字遗产的规范基础。鉴于网络虚拟财

产与现实中有形财产存在本质差异，这一特质对既有

各部门法构成了规制空白与适用争议［2］。就继承法而

言，首要问题是，数字遗产中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情

感价值部分是否属于遗产范畴？若属于，应当如何继

承？此类问题根源在于法律规制缺位与系统性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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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正因如此，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往往缺

乏明确指引，致使司法裁判中标准分歧、甚至以不予立

案等方式回避处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有裁判观

点认为，虚拟财产因被继承人的长期使用而具有人身专

属性，继而产生一定的关联利益可以被继承。但也有法

院认为虚拟财产本身并不具备经济价值，其具有明显的

人身专属性和依附性，脱离用户后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故不具备被继承的条件。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

知不一与裁判分歧，亟需系统的理论研究加以厘清与回

应。本文旨在对前述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后

续立法完善与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2  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司法现状与
适用困境

2.1  《 民 法 典》 第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二 条 与 第

一百二十七条的引致困境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通过“合法性”

与“财产性”的双重要件，以“个人合法财产”为规范

原点，保障具有经济价值与可流通性的客体得以有序传

承，为我国继承制度划定了核心范畴。这一“财产中心

主义”的立法取向，在以有形财产为中心的传统继承领

域中有效地维系了继承关系的稳定与效率。然而，数字

遗产的涌现使这一经典范式面临挑战。以聊天记录、社

交账户为代表的数据，其本质是人格身份、社会关系与

情感记忆的数字化载体，其核心价值在于维护逝者尊

严、抚慰生者情感［3］，难以被传统的财产性框架所容纳

与度量。当数字遗产需要被继承时，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条所预设的“财产性”门槛便在实践中构成了操作性的

法律障碍。正是在此规范缺位的背景下，《民法典》

一百二十七作为一项引致性规范，其体系价值得以凸

显。《民法典》一百二十七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

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作为我国虚

拟财产立法的里程碑，该条赋权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以

民事客体地位，标志着民法典对数字时代的前瞻性回

应，将数字资产从事实状态提升为法律权利状态，同时

也为虚拟财产权提供了上位法依据，打开了通往特别法

的“大门”。

通说认为，遗产需要满足时间上的限定性、内容上

的财产性和包括性、范围上的限定性以及性质上的合法

性。尽管我国立法通过从《继承法》的“概括+列举”

到《民法典》的“概括+排除”范式转换，显示出接纳

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客体的意图，并借助第一百二十七

条这一引致性规范为数字遗产提供了原则性保护路径。

引致是指立法者就有关特定情形之调整对裁判者作出的

直接适用、参照适用（或准用）其他条款的指引。第

一百二十七条作为引致性规范，其适用效果依赖于被引

致的具体法律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了死者近亲属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行使查阅、复制、

更正、删除等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自然人对

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权益本质上属于人格权益，而非法

定的财产权益。《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二条明确规定，

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基于人

格权不可移转之法律属性，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信息不

能作为可继承的财产客体，自然人亦无权通过遗嘱等

形式对其身后的个人信息进行处分。《网络安全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

务,如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

并未明确此种义务是否可以在继承中例外，从而造成继

承人无法获取账户内信息，数字遗产被“锁死”的尴尬

情形。由此可见，面对数字遗产，现行立法仍停留在原

则层面，并未提供可直接援引的规则，使数字遗产的司

法认定陷入僵局，对数字遗产的保护功能也被架空。

2.2  数字遗产的异质性——对“财产性”框架的

根本挑战

一方面，数字遗产所蕴含的情感价值，彰显了其鲜

明的人格属性，此人格性维度与《民法典》将遗产置于

财产权框架下的传统界定，在逻辑上并非从属关系，而

更接近于一种并列共存的结构。笔者认为，遗产的“财

产性”与“人格性”二者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关

系，而完全可能并行不悖、融为一体。如具有较高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微博“大V用户”可能会具有很大的商业

价值，便是此种融合的典型，它们既是用户生前社交网

络与现实生活在虚拟空间的投射与记录，也可能在用户

去世后，成为其亲属好友借以追思与缅怀的唯一载体，

对于生者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意义。因此，在数字

时代背景下，数据信息已彻底摆脱了其作为冰冷、刻板

符号的陈旧印象，演变为人格身份、社会关系与情感记

忆等多重元素的复杂聚合体。可以预见，随着社会数字

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社交媒体用户离世后，那些承载

其个人生活印记的账户，将自然而普遍地构成其数字遗

产的核心组成部分［4］。然而，《民法典》的“合法+财

产”二元界分模式在应对形态多样、性质复杂的数字遗

产时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许多数字资料虽不具备显著

财产属性，却承载着逝者的人格尊严、情感记忆与精神

寄托，其情感价值与人格利益难以被简单归入传统财产

权范畴。这种制度覆盖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数字

遗产的认定陷入困境，亦加剧了隐私保护与继承权利之

间的张力。笔者认为数字遗产中的情感价值应当区别于

虚拟财产，其价值并不体现为市场化的财产评估，而更

多表现为对特定关系人的特殊情感意义，具有明显的相

对性与隐私性特征。

另一方面，现今法律规范下，数字遗产的权利边

界仍然是模糊的，它往往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所有权，而

是由用户（逝者）、网络平台多方权利义务关系构成的

“权利束”。根据当前各方网络平台的普遍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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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账号及相关数字内容并不享有绝对的支配权，而

主要体现为一种基于合同关系的有限使用权。这一权利

必须依附于平台而存在，其范围、期限与存续均受用户

协议的严格约束。以腾讯为例，《腾讯服务协议》明确

规定：QQ账号所有权归属于腾讯，用户仅获得使用权；

若账号在注册后长期处于非活动状态，腾讯有权将其收

回，与之关联的邮箱、社交功能及游戏服务也将一并终

止。由此可见，数字遗产的存续和访问高度依附于平台

提供的服务，由所有者或使用者和运营商共同控制。继

承人只有与运营商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对数字遗产的继

承。即数字遗产的继承不再是简单的“权利转移”，而

可能涉及对平台协议的继受、对平台数据控制权的挑

战，以及对第三方隐私权的潜在侵犯。

3  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法律界定

3.1  数字遗产的定义

数字遗产的定义最初萌发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3年所发布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其中将数字遗

产定义为：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的模拟资源转换

成数字形式的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和行政管理的资源

及有关技术、法律、医学及其他领域的信息。目前我国

并没有对于数字遗产这一概念的明确界定，我国学者对

于数字财产的定义为：人类运用数字技术，以网络或者

网络硬盘等为载体，以数字信息形式存储于上述载体中

的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具有一定财产价值或精神价值的

信息资源。据此可将数字遗产大致分为具备财产价值的

数字资源和具备精神价值的数字资源，两者界限清晰且

核心属性差异显著：前者以直接经济价值为核心标识，

后者以精神情感价值为核心内核。具体而言，具备财产

价值的数字资源是指人类运用数字技术，以网络或网络

硬盘等为载体存储，具有明确经济价值的自然人死亡后

遗留的数字信息资源，如银行存款的数字记录、可交易

的游戏装备、已被交易习惯及司法裁判认定为具有经济

价值的虚拟货币、运营中的网店等。此类数字遗产的财

产属性明确，其可继承性已形成学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共

识，并非本文研究范畴。

本文核心研究对象为承载人格痕迹与情感记忆、

不具备直接经济价值的数字遗产——该类遗产属于前述

具备精神价值的数字资源的核心范畴，是指自然人死亡

后遗留的、以数字形式承载个人人格印记（如个人日

记、私密照片、社交账号聊天记录等）、凝聚亲属情感

记忆，但无直接交易价值与经济属性的数字信息资源。

需特别明确的是，其与财产性数字遗产的核心界限在于

“是否具备直接经济价值”与“价值内核是否为人格情

感属性”，即财产性数字遗产的价值核心是经济利益，

而本文研究的情感类数字遗产的价值核心是人格痕迹延

续与情感寄托，二者互不重合。当前学界争议的核心焦

点，并非财产性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而是本文所界定

的此类情感类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问题。《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二十二条对遗产的界定限定于“财产性”，致

使具有精神价值或人格利益的数字资源难以涵摄于该条

所确立的法律保护范畴，需结合《民法典》中关于网络

虚拟财产的规定方可将其纳入整体法教义学体系。同

时，由于《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付之阙如，

亦使得该类财产的法律保护面临制度供给的迫切性。就

该类情感类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学界形成了不同观

点。主流观点认为，是否具有财产性是决定其是否能够

被继承的关键，即只有财产性的数字遗产能够被继承，

具有人格属性或身份属性的数字遗产则不应被纳入继承

范围，［5］此种观点也与现行法律并行不悖。另有学者

主张，对于主要承载情感价值的网络虚拟财产可以被继

承，但是对其中涉及被继承人或第三人隐私问题且继承

人生前或第三人不希望被他人所知晓的部分，继承人则

需要履行保密的义务。［6］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应进一步

限定权利行使范围，逝者近亲属所行使权利的对象是与

维护死者近亲属合法权利具有紧密联系的相关个人信息

并非一切个人信息，［7］即逝者近亲属获取相关信息的前

提是其是否属于“有关人员”。

3.2  司法现状

对我国司法裁判中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判例进行

梳理可见，相关争议纠纷并不少见，然在民事继承领域

中的相关案例却属凤毛麟角，其中主要涵盖银行存款、

金融财产和手机号码，尚未延伸至社交网络账户、电子

邮箱等具有显著人格与情感属性的数字遗产范畴。在

司法实践的法律适用方面，法院的规避路径呈现出清

晰的分野：一方面，法院往往选择不激活一百二十七

条的引致功能，回避其法律属性的正面认定；与之相

对，对于具有经济价值的虚拟财产，法院即便援引第

一百二十七条确认其客体地位，也倾向于立即退回到第

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的“财产性”框架中进行审查，这实

质上将其矮化为“虚拟财产=财产”的简单背书，阻碍了

针对情感价值的特殊裁判规则的形成。

其中，以手机号码为例，对于其是否具备可继承

性而言，从现有判例中可见法院并未实现统一的裁判思

路，分别有以下2种裁判观点：有的法院认为手机号码

属于虚拟财产，其使用权在有关部门并未禁止继承人的

情况下，可以进行继承；有的法院认为手机号码随着被

继承人继承的长期使用逐渐形成其人身属性，会因此产

生一定的关联利益。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同样具有财产利

益，属于用益物权，即个人合法财产得以继承。从上述

两种裁判思路的核心逻辑来看，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

对手机号码可继承性的依据阐释上：第一种裁判基于手

机号码的虚拟财产属性，认为在相关部门未明确禁止继

承的前提下，其使用权应允许依法继承；第二种裁判则

更侧重手机号码经被继承人长期使用形成的人身关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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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出该属性赋予了使用权相应的财产利益，而此种

具备财产价值的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范畴，理应纳入个

人合法财产的继承范围。笔者认为，第二种裁判思路的

解释路径更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其通过认可人身属性与

财产利益的关联性，将长期使用形成的关联价值纳入财

产权保护范畴，不仅契合数字时代虚拟财产的权利特

征，更能合理突破现行法律对遗产界定所呈现的“财产

中心主义”局限——不再将遗产仅限定于传统意义上具

有明确物质形态或纯粹财产属性的权利，而是兼顾财产

利益背后的人身关联价值，为数字时代各类新型财产的

继承问题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法律解释方向。

综上，无论从立法规范抑或司法实践层面审视，可

见我国对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仍在探索阶段，随着数字

遗产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涌现，其性质界定和继承规则将

成为无法回避的待决问题，而对数字遗产法律属性的准

确厘清，实为构建相应法律保护体系的前提基础。

3.3  数字遗产情感价值的人格权法理基础

数字遗产中的情感价值并非虚无缥缈的精神诉求，

而是与民法中的人格利益紧密相连的人格权表现。根据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不仅包括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具体人格权，还涵盖“基于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该条款构建了

“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益”的开放性保护体系，为

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法律保护提供了规范依据。从人

格权理论视角审视，数字遗产中蕴含的情感价值实质上

是人格利益在数字空间的延伸与展现。社交账户中的文

字图片、聊天记录中的情感交流、网络相册中的生活记

录，均是逝者人格特征的数字投射。这些数字痕迹共同

构成了逝者的“数字人格”，即主体在网络世界活动中

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法律保护数字遗产中的情感价

值，本质上是对逝者数字时代人格形象的尊重与维护。

数字遗产继承本质上涉及多重权利的平衡与协调，

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法律困境。

隐私权与继承诉求的张力尤为突出。以腾讯QQ账号

和支付宝账号为例，平台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规定账号所

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享有使用权，长期不登录可能

导致账号被回收。这种商业逻辑与人格权保护的冲突，

正凸显了在法律层面明确数字遗产中隐私保护范围的紧

迫性。《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明确将隐私定义为

“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数字遗产的继承本质上是

对隐私利益的有限度、有条件的访问权，而非完整的所

有权转移。一方面，继承人可以对逝者的数字遗产进行

访问和获取，以满足情感需求；另一方面，这种访问又

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以保护逝者及可能涉及的第三人的

隐私利益。总的来说，对隐私利益的保护应当建立梯度

机制，即对私密聊天记录、个人日记等核心隐私内容，

应实行严格限制继承原则，而对一般性的数字痕迹，则

可适当放宽访问条件。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民事

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继承人接管逝者社交账户

后，负有防止账号被他人冒用或发布有损逝者声誉内容

的积极作为义务。例如，若继承人在管理逝者微博账号

时发布商业广告或不当言论，导致公众对逝者人格评价

降低，则可能构成对逝者名誉权的侵害，即实际支配者

应当承担对逝者人格利益的注意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源

于继承关系，更是对逝者人格尊严的尊重。

4  解释论视角下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
继承的路径构建

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法律继承问题，本质上是

数字时代财产逻辑与人格逻辑的冲突与融合问题。面对

《民法典》一千一百二十二以“财产”为中心的遗产界

定模式，以及一百二十七引致规范的“空转”困境，笔

者认为应在现有法秩序内寻求解释论上的突破与构建。

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继承，并非要求推翻传统继承制

度，而是要通过体系化的解释方法，重塑“遗产”的规

范内涵，构建兼顾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平衡各方权益

的继承规则。

4.1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看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

的保护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具体的新型人格权，由民事主

体享有。《民法典》人格权编第６章对“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从其规范中不难看出，我国立

法者认为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权益属于人格权益而

非财产权益。《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则实现了对死

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该条通过列举姓名、肖像、隐

私等方式对死者具体人格权进行保护，其“等”字表述

应涵摄个人信息，为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规范路

径。这意味着，保护死者的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要

素，实质上就是在保护死者的个人信息权益。

如果从数字遗产中的情感价值属于死者个人信息

的角度来看，那么当其既不存在于有体物之上，也没有

产生著作权，而是存在于电子邮箱、网络社交账户或被

个人信息处理者所收集并存储时［8］，就会涉及继承领

域中个人信息如何处理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四十九条规定了死者近亲属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行使查

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此条款可视为将赋予自

然人行使其自身个人信息的相应权利转变为由他人为死

者行使本属于其生前所行使的个人信息权益，其本质是

实现死者生前对其死后个人信息处理的自决。［9］在德

国，宪法将保障个人自行决定是否发布和使用其个人数

据的权利确立为“信息自决权”，且这一权利在1983年

联邦宪法法院（BverfG）于《人口普查裁决》中确立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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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具体适用规则，即允许个人控制自己的个人数据。

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保护倾向是生者的人

格利益而非死者，故有学者认为自然人死亡后丧失民事

主体地位，当然不再享有人格信息权益，即“通过现行

的死者财产继承、名誉权保护等法律制度基本就可以解

决，不需要引入会引发各种连锁问题的死者个人信息权

制度”。然而，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略显草率，其未能充

分回应数字时代下特殊类型数字遗产的保护需求——对

于电子邮箱、网络社交账户等承载死者情感价值的数字

遗产而言，其核心价值并非传统财产意义上的经济利

益，而是凝结于个人信息中的情感联结与人格痕迹，这

类价值既无法被传统财产继承制度所涵盖，也难以通过

名誉权保护等现有规则实现有效救济。实践中，若仅依

赖财产继承路径，由于此类数字遗产缺乏明确的“财产

性”表征，继承人往往难以获得查阅、复制账户内情感

类信息的合法依据，导致死者生前寄托于数字载体中的

情感价值面临灭失风险，这恰恰印证了传统法律制度在

数字遗产情感价值保护方面的适配性不足，也凸显了构

建专门死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规则的现实必要性。

4.2  “财产”概念的目的性扩张与类型化继承规则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将遗产界定为“自

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并以概括式规定取

代了原有《继承法》的“列举+兜底条款”模式，这一

调整为将新型财产纳入遗产范围提供了规范空间。然

而，数字遗产中的聊天记录、社交账号内容等，其核心

价值往往并非体现为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在于对逝者近

亲属所具有的情感寄托与人格追忆的精神价值。若严格

拘泥于传统财产的经济价值衡量标准，此类数字遗物将

难以被纳入遗产范围。为此，有必要对《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二十二条中的“财产”概念进行目的性扩张解

释。数字遗产中承载情感与人格利益的部分，虽不具备

活跃的交换价值，但其对于近亲属的精神慰藉价值，符

合保障私有财产传承和维系家庭情感的基本规范意旨。

因此，应将“具有显著人格与情感寄托意义的数字资

源”解释为“合法财产”的一种特殊形态，从而为司法

保护提供教义学上的入口。

在完成对财产概念的“扩容”后，必须针对数字

遗产的异质结构，构建精细化的类型化继承规则。对于

虚拟货币、网店等财产属性鲜明的数字遗产，其继承可

直接适用传统继承规则，核心在于经济价值的确定与分

割。而对于主要承载人格与情感利益的数字遗产，如私

密聊天记录、个人日记、社交账户内容等，其继承的本

质应理解为有限的访问权与管理权的授予，而非所有权

的完全转移。对此类人格性数字遗产的继承，应遵循一

套特殊规则：即以逝者生前意愿为最优先原则，尊重其

通过遗嘱、数字遗嘱工具或平台设置所作出的安排。在

逝者意愿不明时，则需构建一套意愿推定规则，综合考

量数字内容的私密程度、近亲属的情感需求以及与逝者

关系的亲疏远近，并严格以不侵犯第三人隐私为底线。

通过这种类型化处理，法律能够在继承开始时就精准区

分不同价值的流向，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权利冲突，

实现数字时代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均衡保护。

4.3  引入数字遗产管理人制度

遗产管理人这一角色是由《民法典》最初创设并明

确了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该制度不仅能帮助被继承人

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继

承人、债权人的权益。然而，此处的遗产管理人更多像

是一个财产“管家”的角色，大部分情况下是为了管理

被继承人在生前未能完成的财产分配或债权债务关系。

本文所指的“数字遗产管理人”在基于上述概念下，还

需要管理人发挥在“数字”方面的功能。而这一制度设

计的必要性源于数字遗产的特殊性：首先，数字遗产具

有技术依赖性，其访问、管理需要特定的技术知识和操

作权限；其次，数字遗产具有分散性，单个用户的数字

足迹通常分散在多个平台，需要统一管理；再次，数字

遗产具有易逝性，若不及时处理可能面临数据丢失风

险。数字平台虽然作为数字遗产的技术载体，但其商业

属性和技术中立的定位决定了它难以承担遗产管理的核

心职责。平台既缺乏对用户个人情况的深入了解，又受

制于商业利益考量和技术资源限制，无法对海量用户的

数字记忆进行个性化甄别与筛选。

数字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

有机整体。其工作始于对逝者数字资产的全面清查与确

认，即系统梳理散落于各平台的数字足迹，以编制完整

的遗产清单。在此基础上，管理人核心的职责在于忠实

执行逝者意愿，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通过推定规则确定

的，并据此对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进行审慎处置。为实

现此目标，管理人需承担起协调沟通的枢纽角色，负责

与各类网络服务平台接洽，处理数据访问、账户管理等

关键事宜。在此过程中，管理人还必须对海量的数字信

息履行筛选整理职责，通过专业的价值甄别与必要的技

术处理，在提取具有保存价值内容的同时，坚决维护逝

者的隐私权与人格尊严。最终，整个流程以交付职责为

终点，即将筛选后确定的、具有继承价值的数字遗产正

式移交给权利人。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职责的履行

都必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确保所采取的管理措施与所

要达成的具体目标之间始终保持合理与适当的平衡。为

确保数字遗产管理人有效履行职责，需要构建相应的权

利保障和监督机制。

当前，各大网络服务平台关于数字遗产处理的政

策各异、流程模糊，构成了管理人履职的首要障碍。因

此，必须通过行业标准或立法引导，推动主要平台建立

统一、安全的数字遗产管理接口。这套标准化的技术方

案，应能无缝衔接管理人的法定身份验证，例如通过对

接政府电子身份系统或验证法院的指定文书，以高效替

代各平台自行其是的复杂证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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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遗产管理人作为新兴的法律角色，其权力的来

源、边界及责任的认定，若缺乏清晰指引，极易在实践

中引发争议。这套规程应至少明确管理人的选任标准与

解任条件，确保其具备基本的民事行为与数字素养；其

履职过程中的核心权限范围，例如在何种情形下可以突

破平台用户协议的限制；以及对其行为的监督机制与责

任豁免情形，例如因技术原因导致的数据损毁是否应承

担责任。明确的司法指引不仅能统一裁判尺度，更能为

管理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确保其能够在法律框架内

大胆而审慎地开展工作。

法律与技术手段主要作用于“身后”，而前瞻性的

个人规划才能从源头上降低继承冲突。必须通过媒体、

社区、学校教育及平台自身等多种渠道，持续向社会普

及数字遗产的概念与规划意识。当越来越多的用户养成

生前规划的习惯，明确表达其身后意愿，数字遗产管理

人的工作将从艰难的“意愿推定”转变为清晰的“意愿

执行”，这不仅能极大减轻管理人与继承人的情感负担

与决策压力，也能从根本上提升数字遗产继承的效率和

和谐度。通过意愿推定规则与数字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协

同运作，可以构建一个既尊重逝者意愿又保障生者权益

的数字遗产继承机制。这种制度设计不仅能够有效解决

当前数字遗产继承面临的实际困难，更能够为数字时代

下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提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在更深

层次上，这一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法律对数字时代人类生

存状态的积极回应，彰显了法律在技术变革中维护人的

尊严和价值的基本立场。

综上所述，确立完善的意愿推定规则和引入专业的

数字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构建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继承

路径的关键环节。这一制度安排既体现了对个人自决权

的尊重，又保障了近亲属的合法情感利益，同时维护了

数字秩序的稳定，是实现数字遗产多元价值平衡保护的

重要制度创新。随着数字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嵌入程度的

不断深化，这种专门化的遗产管理机制将日益显现其必

要性和重要性，值得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充分重视

和积极推进。

5  结语

数字遗产中情感价值的继承问题，本质是数字时代

传统继承制度“财产中心主义”范式与人格权益保护需

求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本文通过梳理司法实践中虚拟财

产继承的裁判分歧，揭示了《民法典》一千一百二十二

“财产性”门槛与第一百二十七条引致功能“空转”的

双重困境，并从人格权法理出发，明确了情感价值作为

“数字人格”延伸的法律属性。为破解此困境，文章提

出解释论层面的三重路径：以死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为

切入点夯实人格权基础，对“财产”概念进行目的性扩

张以涵摄情感价值载体，构建类型化继承规则并引入专

业数字遗产管理人制度。

展望未来，数字遗产的法律保护仍需在立法、司

法与社会协同中推进：立法层面可依托《民法典》开放

性条款，细化数字遗产的界定标准、继承顺位与权利边

界，明确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继承行使规则；司法层面

需通过典型案例发布统一裁判尺度，强化对情感价值与

隐私保护的平衡考量；社会层面则需推动网络平台建立

标准化数字遗产管理接口，培育公众数字遗产规划意

识，并以技术手段为数字遗产管理人履职提供支撑。唯

有实现法律规范、司法实践、平台责任与技术保障的多

元协同，才能让数字遗产真正承载起逝者尊严与生者

情感，使法律在技术变革中始终守护人的价值与情感

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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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to the Expansion of Inheritance Rights Concerning the 
Emotional Value of the Deceased’s Digital Heritage

Zhu Ningqi  Mo Yunq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heritage that bears emotional memories and 
personal traces （such as social media accounts, chat histories, and digital image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practical 
challenge in the field of inheritance. However, China’s current legal system lacks clear regulations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motional value of such digital heritage. Taking the “property-centered” definition of heritage in Article 1122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application dilemmas of the referential norms for virtual property in Article 127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study combs through the judicial discrepanci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digital heritage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ersonal attribute and heterogeneity of digital heritage to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system. After clarifying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of personal rights, which regards the emotional 
value of digital heritage as an extension of “digital personalit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fold inheritance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ive theory: consolidating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ceased’s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conducting a teleological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to subsume 
the carriers of emotional value; and establishing classified inheritance rules while introducing a system of professional 
digital heritage administra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overcome the legal obstacl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motional value of digital heritage, balance the dignity of the deceased,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living, and the 
privacy protection of third parti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Digital heritage; Emotional value; Inheritance right; Personal information


